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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須「貼地」切合市民需要 

麥寶龍 

香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高級講師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 2 月 27 日公布。在香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低收

入家庭的生活支出負擔愈來愈沉重和外圍經濟局勢不明朗之際，預算案能否切實

地解決市民當前的生活困境，並透過財政政策和稅務安排，對香港經濟發展起具

前瞻性的促進作用，是目前香港社會穩定的關鍵和未來發展的基礎。 

2019-20 年度財政預算案，已於去年 12 月 5 日展開了公眾諮詢。筆者同意，集

思廣益有助政府制訂一份切合市民需要的預算案。 

破格思維配合長遠發展 

政府的財政收入除側重依賴所得稅外，迄今仍依靠賣地收入支撐。據統計處 10

月份資料，本財政年度 4 月至 9 月，賣地收入有 1,648 億元，比去年全年的 1,279

億元高出了約兩成。毋庸置疑，政府收入過於依賴地價收益，始終是一個需要改

善的財政政策缺漏。 

誠然，香港目前的財政狀況相當健康。不過，隨著全球迎來資訊科技創新，以及

大數據新經濟時代與社會變遷，不進則退無疑是發展的規律。所以，不妨先從宏

觀角度觀察，剖析香港向前發展的關鍵政策。 

目前，香港投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冀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中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

確實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官方網頁中有關粵港澳大灣區

的資料顯示，各地政府和相關部門及至中央政府已進行大量協調工作，並逐步落

實於 12 項政策範疇內各樣能便利惠民的措施，其中包括有便利往內地工作的港

澳居民的稅務政策。 

國務院 2018 年 12 月 22 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中國境內無住所的個人，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 天

的年度連續不滿 6 年的，經向主管稅務機關備案，其來源於中國境外且由境外單

位或者個人支付的所得，免予繳納個人所得稅；至於香港特區政府在推動創新及

科技持續發展，在資源投放和稅務安排方面，亦作岀相關的配合。在去年度財政

預算案已預留額外 500 億元，從基建、科研合作、培育初創企業、推動產業發展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12/22/content_5351177.htm


等；企業的研發開支亦獲得額外稅務扣減，即首 200 萬元合資格的研發開支可獲

300%扣稅，餘額則獲 200%扣稅。 

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 10 月的施政報告提及，政府將成立一個高層次的「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由特首出任主席，成員包括所有司局長，全面統籌香

港參與大灣區建設事宜。筆者期望這委員會能盡早運作，除了發揮其統籌和監督

功能外，冀能運用破格的思維，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創建一個可持續的工商業投

資「生態圈」。譬如，會否透過稅務措施對大灣區的公司，尤其是初創企業作出

發展配合？會否透過稅務措施吸引及便利機構投資者、私募基金、天使投資基金

等，為大灣區內的營運公司提供融資及企業管理方案，從而取得共同發展的協同

效應？會否透過區內各地政府及中央協商，確立一個有利大灣區發展的人口調配

政策等？ 

事實上，一個大規模的發展項目，不能夠完全由私人企業擔當推進與促進的角色，

政府透過政策參與其中，無論是透過政策扶助、稅務激勵或其他政府功能的政策

工具，都起重要的作用。 

「稅務假期」的政策啟迪 

誠然，粵港澳大灣區涉及 11 個珠三角城市，包括深圳、東莞、惠州、廣州、肇

慶、佛山、中山、珠海及江門。各地政府間進行政策協商和落實施行，的確有一

定難度，但香港投入大灣區發展已成定局，並確立為香港的重點發展項目，如何

利用自身的優勢來取得「共贏」發展效果，必須有相關的政策部署。 

看深一層，任何發展項目都牽涉企業和人員，政府會否對參與其中的企業和人員

推出稅務優惠？事實上，在促進創新和重大「針對性」投資項目(例如生產性企

業)的發展上，「稅務假期」是非常有效的政策措施。今年中國慶祝開放改革四十

周年，無可否認，中國政府在稅務安排上對相關合資格企業給予「稅務假期」，

亦即對境內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在經營首個獲利年度後，再給予一定年期的減

免稅優惠，在改革開放後首二十年，為促進經濟強勁發展已見成效。藉國內此經

驗，證明「稅務假期」政策能完全對應初創企業發展的需要。 

在人員方面，特區政府能否為往大灣區內工作的港方人員提供稅務優惠的政策配

合，包括更簡易的免雙重徵稅安排、提供額外免稅所得項目及給予對應的稅務可

扣除項目金額等。在新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宜適時地提及相關政策的發展動向

和政府的構想，使香港參與大灣區發展有一幅較清晰的政策面貎。 

民生措施最忌「離地」 

關於民生方面的政策，包括紓困措施，筆者認為，新財政預算案必須「貼地」，



因此，筆者也從相對微觀的角度，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在港人最關注的房屋問題上，財政政策包括在稅務安排上，需要對物業平穩發展 

--樓價不宜上升、也不宜急跌有所顧及。近期本港樓市調整跌勢頗急，若樓市急

跌，勢必對香港經濟的衝擊很大。財政司司長近日強調，即使樓市近期出現調整，

也無意於現階段撤銷遏抑需求的三大「辣招」，即針對海外買家的買家印花稅、

本地炒家的特別印花稅，以及擁有第二物業的雙倍印花稅，但會考慮放寬按揭成

數措施。 

細心一想，要維持樓市平穩發展，對投資性而非自住的物業徵收資產增值稅，筆

者認為是一個合理的政策選項，因為此舉有助穩定樓市長遠平穩發展。另一方面，

對符合條件的租戶，租金可用作稅務扣減，財政司司長擔心此舉會令業主乘機加

租，以此作為拒絶的租金寬減的理由。其實政府可以透過稅務安排遏制業主加租

行為，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曾在本欄討論，於本文不贅。 

遏制樓價「辣招」可微調 

筆者建議，面對樓市深度調整的潛在風險，政府即使不撤銷三大「辣招」，但可

否考慮進行政策「微調」？譬如，對於價值 600 萬至 800 萬的住宅自用物業，可

否有 5 年印花稅豁免期，亦即置業自住滿 5 年，可獲印花稅豁免，若不足，則需

補交。這做法較放寬按揭成數更好，因為可強化物業作為居住第一屬性的政策基

礎，有利樓市長期穩定發展。與此同時，若政府不考慮對樓宇買賣引入資本增值

稅，亦可以考慮除了現今對樓宇交易額作基礎的從價印花稅稅率 (Ad valorem 

rate)外，可按每一額外增添物業的交易，提高其邊際稅率。 

另一個關乎民生的重要事項，是醫療問題。每當筆者看到長假後或流感高峰期間，

公立醫院病床使用率超過 100%，有醫院的病床使用率近日甚至高達 128%；急症

室平均輪候時間竟長達 4 至 8 小時，令人難過。政府有加大和加速資源投入的政

策的急切性，進行舊醫院重建及擴建、培訓更多醫護人員，相信市民也樂見新一

年度財政預算案對這個問題提出改善之方。 

在環境衞生方面，去年 9 月和 11 月，香港先後發現人類感染老鼠急性病毒性 E

型肝炎病例，實在是向本地環境衞生響起警號；而鼠患亦在多個地區出現，反映

環境衞生有惡化風險，因而政府有需要調撥資源，認真改善醫療與衞生問題。 

固本培完為上策 

由於當前子女教育開支不菲，諸如校車服務也醞釀加價。此外，供養父母的開支

也有增無減。為什麼筆者不厭其煩地提出這些微觀問題？因為這些生活細節實際

地反映低收入家庭的沉重支出擔子。如何在稅務上進行合理的資源重新配置，以



紓緩市民的負擔，使財政預算真正做到紓解民困，減少社會矛盾激化，無疑是穩

定香港社會發展的關鍵。 

在福利方面，筆者建議，供養父母居住院舍的使費開支可作扣減。按照目前稅例，

在一個課稅年度，納稅 人只可以選擇採用供養(外、祖)父母免稅額，或以註冊

住院舍使費開支作為扣減的計算基礎，兩者不能兼得。這種「從嚴」的稅務安排

並不可取，尤其在市民收入增幅低於支出升幅的情況為甚。因此，政府可考慮挪

開這個限制。另外，僱員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的部分，亦可以考慮作出有數額上限

的扣減。以上兩項建議，均能有助稍為減輕打工一族的擔子。 

目前，政府如何透過財政與稅務安排，紓緩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和不公平的狀態；

改善牽涉民生項目的監管機制，是公眾的合理期望。筆者期望財政預算案能以務

實的政策態度，認真貼地回應當前市民的生活需求。 

﹝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麥寶龍博士口述及整理定稿﹞ 

 

 


